
解釋字號 釋字第13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1年06⽉09⽇

解釋爭點 院解3534號「免除其刑」意涵？

解釋文 　　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稱「免除其刑」係指因赦免

權作⽤之減刑⽽免除其刑者⽽⾔，不包括其他之免除其刑在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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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刑法第四⼗七條明定受有期徒刑之執⾏完畢，或受無期徒刑

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，⽽赦免後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

之罪者為累犯，所謂赦免，經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係指

特赦及免除其刑者⽽⾔，不包括⼤赦在內。其所稱免除其刑，係

指基於赦免權作⽤之減刑⽽免除其刑⽽⾔。其他如刑法第⼆⼗三

條但書、第⼆⼗四條第⼀項但書、第⼆⼗六條但書、第⼆⼗七條

等所規定之免除其刑，既非基於赦免權之作⽤⽽係應依刑事訴訟

法諭知免刑之判決，並無徒刑之執⾏，與累犯之構成要件無關，

⾃不包括在內。本院上開解釋應予補充釋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⽥炯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⾦世鼎　曾繁康　王之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紀東　洪應灶　歐陽經宇　管　歐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學燈　張⾦蘭　戴炎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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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王之倧 

解釋文 
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謂免除其刑，係指刑法第四⼗七
條所定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，⽽非因特赦之免除其
刑者⽽⾔。不包括其他免除其刑之情形在內。 

解釋理由書 
⼀、刑法第四⼗七條規定：「受有期徒刑之執⾏完畢或受無期徒
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⽽赦免後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
之罪者為累犯。加重本刑⼆分之⼀。」是累犯之成立其情形有
⼆：⼀為受有期徒刑之執⾏完畢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
罪者；⼀為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⽽赦免後五年以內
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。本案及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
係就第⼆種情形⽽⾔。此觀於該解釋及本件聲請書之記載甚明。 
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：刑法第四⼗七條所謂赦免係指特
赦及免除其刑⽽⾔。不包括⼤赦在內。⾄罪犯經依罪犯赦免減刑
令赦免既係⼤赦，⾃不⽣累犯問題。是刑法第四⼗七條所稱赦



免。應有因特赦⽽免除其刑與非因特赦⽽免除其刑之兩種情形，
本件所應解釋者係指後者⽽⾔。 
本件聲請機關所聲請者係對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稱
「免除其刑」是否包括⼀切免除其刑之情形在內不無疑義呈請本
院釋⽰云云。 
按「免除其刑」⼀語，其涵義有⼆： 
(1)為刑罰之免除即刑之免除；⼀為刑罰執⾏之免除即處罰之裁判
確定後免除其刑之執⾏。後者之中有因特赦⽽免除者有非因特赦
⽽免除者，⼜有未執⾏⽽免除其刑全部之執⾏者與執⾏未完畢即
受刑⼀部之執⾏⽽免除其未執⾏部分之刑即該⼀部分刑之執⾏者
其中且有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⾦之別各情形。聲請機關來文
所稱「⼀切免除其刑」係兼指此各種涵義與情形⽽⾔。本院院解
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稱「免除其刑」係指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
刑⼀部之執⾏⽽非因特赦之免除其未執⾏部分之刑之執⾏者⽽
⾔。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前段載：刑法第四⼗七條所謂
赦免係指特赦及免除其刑⽽⾔。不包括⼤赦在內。依刑法第四⼗
七條規定，赦免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⽽成立累犯
者，既係以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為要件，則本院該
解釋所稱免除其刑，⾃係指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⽽
非因特赦之免除其刑者⽽⾔。不包括其他免除其刑之情形在內。 
(2)憲法第四⼗條規定 總統有依法⾏使⼤赦、特赦、減刑及復權
之權。學者稱之為赦免權。此所謂法即⺠國四⼗⼆年三⽉⼗七⽇
公布施⾏之赦免法。該法第⼀條固規定「本法稱赦免者，謂⼤
赦、特赦、減刑及復權。」但係謂本法即該法稱赦免者謂⼤赦特
赦減刑及復權。絕不能謂其他法令之稱赦免者亦係謂⼤赦特赦減
刑及復權。如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及院字第⼀○三四號解釋
已分別釋明：刑法第四⼗七條所謂赦免係指特赦及免除其刑者⽽
⾔。罪犯赦免減刑令所謂赦免僅指⼤赦⽽⾔。刑法第五⼗四條所
謂赦免包括刑法第⼆條第三項所定處罰之裁判確定後未經執⾏或
執⾏未完畢法律有變更不處罰其⾏為⽽免除其刑之執⾏之情形在
內是。 
國⺠政府依據中華⺠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七⼗七條之規定制定中華
⺠國國⺠政府組織法，其第六條已有如前開憲法第四⼗條之規定
謂「國⺠政府⾏⼤赦特赦及減刑復權。」三⼗六年七⽉⼆⼗⼀⽇
本院為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之當時非不知之，其所以為此
「刑法第四⼗七條所謂赦免係指特赦及免除其刑者⽽⾔不包括⼤
赦在內」之解釋者，實以刑法該條所謂赦免除因赦免權作⽤之特
赦⽽免除其刑之執⾏者外尚有非因赦免權之作⽤⽽免除其刑之執
⾏者，如受徒刑⼀部之執⾏⽽法律有變更不處罰其⾏為者依刑法
第⼆條第三項之規定⽽免除其刑之執⾏之情形是。刑法第⼆條第
三項為法律規定，其免除其刑之執⾏，要難謂為係因於赦免權之
作⽤也甚明。 
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謂「免除其刑」即「免除其刑之
執⾏」如謂為係因於赦免權之作⽤⽽「免除其刑」即「免除其刑
之執⾏」者⽽⾔，則特赦除情節特殊得以其罪刑之宣告為無效者
外即對受罪刑宣告之⼈免除其刑之執⾏也，該解釋釋稱「刑法第
四⼗七條所謂赦免係指特赦⽽⾔」⾜矣，⼜何為⽽有「係指特赦
及免除其刑者⽽⾔」之釋⽰乎。則該解釋所謂免除其刑係指非因



赦免權之作⽤⽽免除其刑者⽽⾔也尤明。 
本院今⽇公布之⼤法官會議中通過之解釋文謂本院院解字第三五
三四號解釋所稱免除其刑係指因赦免權作⽤之減刑⽽免除其刑者
⽽⾔。按之前開說明已屬閈閭難通，將免除其刑與減輕其刑混為
⼀談，尤難不貽⼈笑柄。 

⼆、刑法第四⼗七條規定「……受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⼀部之執
⾏⽽赦免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……」此所
謂赦免依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係指特赦及免除其刑者⽽
⾔。則本案所稱該解釋所謂之「免除其刑」以前當已受無期徒刑
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，免除其刑以後更無刑之執⾏，亦無執⾏
超過之可⾔。免除其刑乃免除其未執⾏部分之刑之執⾏。五年期
間亦⾃免除其刑後起算。在此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
為累犯。本院今⽇公布之⼤法官會議中通過之解文謂本院院解字
第三五三四號所稱免除其刑係指因赦免權作⽤之減刑⽽免除其刑
者⽽⾔。竊按減輕其刑與免除其刑⼆者之意義本不相同，今混⽽
為⼀，⾃難免貽⼈笑柄，且果如所述，則已經判決確定尚未執⾏
謂因赦免權作⽤之減刑者，尚未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
⾏也得謂為係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所稱之免除其刑乎，其五
年之期間亦得⾃此「因赦免權作⽤之減刑」後起算乎。⾃此「因
赦免權作⽤之減刑」後五年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亦得成立
累犯乎。其已經判決確定尚未執⾏完畢⽽因赦免權作⽤之減刑
者，減刑前已執⾏之刑期算入減刑後之刑期，其刑期於減刑裁定
送達前已屆滿者，則於刑期屆滿後尚有執⾏之超過部分也，此因
於赦免權作⽤之減刑得謂為與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稱
之免除其刑即免除其未執⾏部分之刑之執⾏後并無執⾏超過之可
⾔者相同乎。其五年之期間究應⾃刑期屆滿時起算乎，抑應⾃此
「因赦免權作⽤之減刑」後起算乎。若減刑後仍有餘刑應予執⾏
時則不但與免除其刑之執⾏後更無刑之執⾏之意旨未符，⽽此五
年期間亦得謂為應⾃此「因赦免權作⽤之減刑」後起算乎，抑應
待執⾏完畢後起算乎，指免除其刑為減輕其刑匪但治絲⽽棼，且
以此⼀念之差與法律規定原解釋意旨更謬之千⾥矣。 
矧依赦免法令應減刑之案件未經裁判者其減刑於裁判時⾏之 ( 減
刑辦法第四條罪犯減刑辦法第八條中華⺠國六⼗年度罪犯減刑條
例第四條參照 ) 則為此因赦免權作⽤之減刑時尚未受刑之執⾏
也， ⾃無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⽽免除其刑之可⾔。
此種「因赦免權作⽤之減刑」得謂為係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
解釋所稱之「免除其刑」乎。為此因「赦免權作⽤之減刑」後五
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亦得成立累犯乎。今⼤法官會議
通過之解釋文將免除其刑釋為減輕其刑，其可信為正確乎，其不
可信為正確乎。與刑法第四⼗七條規定以及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
四號解釋⼤有徑庭矣。 

三、本件今⽇公布之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雖將本⼈所提意⾒及文
字中之⼀部分予以錄⽤，但將免除其刑與減輕其刑混為⼀談，核
與刑法第四⼗七條之規定以及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之意
旨實難認為相符，⽤特提出不同意⾒書如上。 



不同意⾒書⼆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歐陽
經宇 

內容提要： 
⼀、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之由來 
⼆、上開解釋之內容分析 
三、免除其刑之意義 
四、減刑之意義及其實施程序 
五、減刑與累犯之關係 
六、本件解釋應採之途徑 

茲將提要各點分析如下： 

⼀、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之由來 
中華⺠國三⼗六年⼀⽉⼀⽇國⺠政府公佈罪犯赦免減刑令，內容
分為甲、⼄、丙、丁四項，甲項明定赦免之罪犯，⼄項明定不赦
免或減刑之罪罪犯，丙項明定減刑之罪犯，丁項授權司法院會同
⾏政院制定減刑之詳細辦法。在此罪犯赦免減刑令頒⾏中，據陝
⻄⾼等法院⾸席檢察官，轉據⻑安地⽅法院⾸席檢察官呈，略
以：犯罪在⺠國三⼗五年⼗⼆⽉三⼗⼀⽇以前，其最重本刑為有
期徒刑以下之刑，⽽已受⼀部之執⾏，因犯罪赦免減刑令之頒
佈，⽽獲得赦免者，於五年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應否構成
累犯，臚列正反⼆說，電請解釋。核其來文內容，僅係對罪犯赦
免減刑令甲⼄兩項所稱赦免與不赦免，發⽣疑義，並未涉及減
刑，⾜徵對減刑並未發⽣疑義，⽽本院對之所為解釋，亦係針對
來文⽽發，與減刑無關，此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之由來
也。 

⼆、上開解釋之內容分析 
查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內容稱：「刑法第四⼗七條所謂
赦免，係指特赦及免除其刑⽽⾔，不包括⼤赦在內。⾄罪犯經依
罪犯赦免減刑令赦免，既係⼤赦，⾃不⽣累犯問題。」其前段係
就刑法第四⼗七條所謂赦免⼆字⽽為解釋，其後段係就罪犯赦免
減刑令所謂赦免⽽為解釋，因罪犯赦免減刑令⾸端揭有前⾔，明
謂：「今於勝利之後，值中華⺠國憲法經國⺠⼤會制定明令公佈
之⽇，邦基永奠，建設⽅殷，允宜依法頒⾏⼤赦，以啟更新向善
之機。……」是以上開解釋後段，明⽰罪犯赦免減刑令所謂之赦
免，係指⼤赦⽽⾔，罪刑之宣告已因⽽失效，不⽣累犯問題。⾄
其前段解釋刑法第四⼗七條赦免⼆字，明⽰與罪犯赦免減刑令所
謂赦免，迴異其趣，即赦係指特赦，免係指免除其刑，⼆者之含
義各別，故其⾏文⽤⼀「及」字以為聯接，不能概括的認赦免為
⼀不可分之名詞，因之，所謂免除其刑，當係指特赦以外之免除
其刑⽽⾔，不能局限於因赦免權之作⽤⽽除其刑之⼀種，審查會



通過之解釋原則，謂「免除其刑不包括非基於赦免權作⽤之免除
其刑在內。」不能謂與上開解釋之意旨毫無違反。 

三、免除其刑之意義 
刑為國家對於犯罪者所施之懲罰，有罪必有罰，⼀若影之隨形，
但基於某種原因，罪雖成立，⽽法律明定免除其刑者，其情形有
⼆：⼀為依刑法或刑事特別法各法條內，有免除其刑 (如刑法第
⼆百八⼗八條第三項) ，或得免除其刑 (如刑法第⼆⼗三條但書、
第⼆⼗四條第⼀項但書、第⼆⼗六條但書、第⼆⼗七條、第⼀百
⼆⼗⼆條第三項但書、第⼀百六⼗六條、第三百⼆⼗四條第⼀
項、懲治叛亂條例第九條第⼀項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⼗條第⼀
項) 之規定者，必須經過審判程序，認為以免除其刑為適當時，
始依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九⼗九條第⼀項之規定，為諭知免刑之判
決。⼆、為有罪科刑之判決，已經確定，並已發監執⾏，尚未執
⾏完畢，因特赦或其他原因，免除其刑者，此際所謂免除其
刑，，係指未執⾏完畢所剩殘餘之刑，免予執⾏者⽽⾔。所謂其
他原因，例如刑法第⼆條第三項規定免其刑之執⾏，依法律不溯
既往之原則，其罪刑仍屬存在，如合於五年以內再犯之條件，仍
應論為累犯。⼜如同法第九條規定，免其刑之執⾏，如裁判時，
經於主文宣告者 (參照最⾼法院⼆⼗四年七⽉⺠刑庭總會決議) ，
即已承認外國法院之刑罰，如合於五年內再犯之條件，亦應論為
累犯。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謂免除其刑，即係指此等
情形⽽⾔，故免除其刑之意義，⼀為屬於免刑判決之免除其刑，
⼀為屬於免除刑之執⾏之免除其刑，此外別無他種免除其刑之存
在。 

四、減刑之意義及其實施程序 
減刑者，受罪刑宣告之⼈，基於國家之減刑令，減輕其宣告之刑
之謂也。減刑與赦免不同 (參照本院院字第⼆七九八號解釋) ，赦
免如為⼤赦，則罪刑之宣告為無效，或追訴權消滅 (參照赦免法
第⼆條) 。如為特赦，除情形特殊，得以其罪刑之宣告為無效者
外，免除其刑之執⾏ (參照赦免法第三條) 。⽽減刑，則僅減輕其
所宣告之刑⽽已 (參照赦免法第四條) ，不⽣免除其刑之問題。故
減刑之實施，必有⼀定程序，依當時公佈之罪犯減刑辦法第八條
第⼀項之規定：「應減刑之案件，未經裁判者，其減刑於裁判時
⾏之。已經裁判確定者，由最後審理事實之法院或其他相當官
署，以裁定⾏之。」其於裁判時⾏之者，例如殺⼈罪應就死刑減
為⼗五年有期徒刑，無期徒刑減為⼗年有期徒刑，⼗年以上有期
徒刑減為五年以上七年六⽉以下有期徒刑，由法院於此範圍內，
予以裁量 (參照本院院解字第三八九三號解釋) ，裁量之結果，即
為所宣告之刑，既無在前之確定判決，尚有何免除其刑之可⾔。
其以裁定⾏之者，則係就確定判決之宣告刑，依罪犯赦免減刑令
丙項所定標準減刑，⽽非免除其刑 (參照罪犯減刑辦法第⼆條第
⼆項規定) ，即此項裁定減處之刑，代替原確定判決之宣告刑，
不能謂減刑後原確定判決之宣告刑依然存在，蓋⼀罪不能有兩罰
同時並存也。 

五、減刑與累犯之關係 



依刑法第四⼗七條之規定，構成累犯之情形有⼆：⼀為受有期徒
刑之執⾏完畢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；⼀為受無期
徒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⽽赦免後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
上之罪者，⼆者之構成要件絕對不同，如屬執⾏完畢，則不能謂
之赦免；如屬赦免，即不需要執⾏完畢。減刑非免除其刑，受減
刑之裁判者，必須於其所減處之刑，執⾏完畢，五年以內再犯有
期徒刑以上之罪，始⾜構成累犯， (參照最⾼法院⼆⼗⼆年上字
第三⼀⼀號判例) ，若謂減刑即係免除其刑，則減刑後執⾏完畢
前，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與刑法第四⼗七條後段規定之要
件，完全符合，豈不亦應認為累犯？如此解釋，顯與上開判例，
有所牴觸，故減刑與累犯之關係，祇應就減處之刑執⾏是否完畢
求之，⽽不應認減刑為免除其刑，以免淆混。 

六、本件解釋應採之途徑 
最⾼法院對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，聲請再為解釋，係
以：「該號解釋所稱免除其刑，是否包括⼀切免除其刑 (如刑法
第⼆⼗三條但書、第⼆⼗四條第⼀項但書、第⼆⼗六條但書、第
⼆⼗七條等) 之情形在內，不無疑義」云云，觀其所舉各法條，
均屬於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九⼗九條第⼀項應為免刑判決之範圍，
非屬於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⽽免除其刑之範圍。如
係受無期刑徒或有期刑徒⼀部之執⾏，⽽免除其刑者，無論免除
其刑之法定原因何在，如於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均
應構成累犯，此係基於刑事政策累犯加重之精神所在，依免除其
刑之原因毋庸於解釋文內敘明，必須針對聲請機關來文，復以如
下列之解釋意旨，⽅屬解決本件疑義之正當途徑，茲述其意旨如
下：「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謂免除其刑，係指受無期
徒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⽽免除其刑者⽽⾔，不包括免刑判決
所基免除其刑之情形在內。 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解字第3534號解釋

刑法第23條(58.12.26)

刑法第24條(58.12.26)

刑法第26條(58.12.26)

刑法第27條(58.12.26)

刑法第47條(58.12.26)

相關文件 最⾼法院呈

按累犯之成立，依刑法第四⼗七條規定係以曾受有期徒刑之執⾏

完畢，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⼀部之執⾏⽽赦免後五年以內再

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要件。查鈞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

載：刑法第四⼗七條所謂赦免，係指特赦及免除其刑者⽽⾔，不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3534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24&ldate=196912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24&ldate=196912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24&ldate=196912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24&ldate=196912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24&ldate=19691226&lser=001


包括⼤赦在內。⾄罪犯經依罪犯赦免減刑令赦免，既係⼤赦，⾃

不⽣累犯問題等語，其所稱免除其刑，是否包括⼀切免除其刑

(如刑法第⼆⼗三條但書第⼆⼗四條第⼀項但書第⼆⼗六條但書

第⼆⼗七條等) 之情形在內，不無疑義，理合備文呈請鈞院解釋

⽰遵。




